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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缓缴再添17个困难行业
缓缴期间免滞纳金 职工待遇不受影响

昨日，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助企纾困扩大阶段性缓缴社
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我省将在落实特困
行业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简称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实
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根据通知，我省将在对
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
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个特困
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项
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以产
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
大、生产经营困难的制造业
企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实
施范围。

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
难行业共 17个，分别为：农
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
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
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
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
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
业，娱乐业。

缓缴扩围行业所属的生
产经营困难企业，可申请缓
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
分，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实
施期限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工伤、失业保险费缓缴期
限不超过1年。

原明确的 5个特困行业
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相应延
长至2022年年底。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
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实
施缓缴政策。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生产经营出现暂时性困难
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
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
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

缴费部分，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 年年底，其间免收滞
纳金。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通知规定，申请缓缴的
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国家规定的缓缴扩围17
个行业中所属的生产经营困
难企业，既包括注册地或生
产经营地在疫情影响严重地
区内，也包括注册地或生产
经营地虽不在疫情严重地区
内，但受整个产业链供应链
影响，生产经营也遇到暂时
困难的参保企业。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内受
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
时性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
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累计曾出现 1 个（含）以
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区
域，或者曾出现划定为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或封控区、管
控区所在的县（市、区）（具体
以县级及以上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告为准）。

困难企业：因受疫情影
响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申请
缓缴前上一自然月或之前
累计三个自然月处于亏损
状态的企业，但不包括长期
停产、拖欠社会保险费的僵
尸企业。

加大稳岗返还支持力
度，根据《关于做好失业保险
稳岗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
知》规定，对大型企业稳岗返

还比例由30%提至50%。
实施失业保险扩岗补

助政策，自2022年5月起，企
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
业保险的，按每人1000元的
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实施期限2022年年底截止。

企业及有关单位自 6
月起可根据生产经营状况
申请缓缴当月及以后缓缴
实施期内的三项社保费，5
月尚未缴纳三项社保费的，

可申请自5月起缓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关
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
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

规定的 5个特困行业原申
请缓缴三项社保费的期限
到期后，可继续申请缓缴本
通知规定的缓缴实施期内
的三项社保费。

在简化办理程序方面，
我省提出，负责核准的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社保经办机构应采取一站
式受理，一次性办理、一次

性告知。受理缓缴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
不予批准缓缴的意见。对
经审核不符合缓缴条件的，
应向单位说明理由。

另外，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要全面推行稳岗返还“免
申即享”经办新模式，通过
大数据比对，直接向符合条
件的企业发放资金。

需要提醒企业的是——
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

的企业要依法履行代扣代
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社
保经办机构及时记入个人
账户。企业在缓缴社保费
期间，仍应按规定向社保经
办机构正常申报单位及其
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以及人员、缴费工资基数
变动等情况，社保经办机构
应按月生成征缴计划并及
时传递至税务部门。

企业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退休人员、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人员，缓缴期
间正常享受相应的社会保
险待遇，缓缴期间新发生
工伤事故的，工伤保险待
遇不受影响。

职工在缓缴期间申领
养老、失业保险待遇，或申
请转移养老、失业保险关系
的，由单位及职工个人一次
性缴纳该职工对应缓缴的
社会保险费后，享受相应的
社会保险待遇或办理关系
转移手续。

参保单位应在缓缴期
满的次月按时足额补缴缓
缴期间欠缴的三项社保
费。如未按时补缴的，将按
规定征收滞纳金，参保单位
在缓缴期间，可根据实际需
要，正常申报缴纳费款。

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
当月起申请缓缴，企业行业
类型变更为扩围行业的，自
变更当月起申请缓缴。缓
缴企业申请依法注销的，应
缴纳缓缴的费款后再按程
序予以注销。

社保缓缴政策实施范围再次扩大

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也可缓缴

困难企业咋认定？

可缓缴社保行业

企业招用应届生可申领扩岗补助

缓缴执行时间可从5月起算

缓缴申请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缓缴期间社保待遇不受影响

特困行业

餐饮、零售、
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
路运输

困难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
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
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业，娱乐业


